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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证监发[2005]120 号文）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本着

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公司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

了认真核查，说明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 2020 年度对外担保基本情况 

1、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含其下属公司，下同）对

外担保余额为 7,023,837.58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资产的 379.01%。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 6,704,862.71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61.80%。公司无逾期担保。公司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按房地产经营惯例为商品房承购人提供抵押贷款担保。

担保类型主要为阶段性担保，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商品房承购人所

购住房的《房地产证》办出及抵押登记手续办妥后并交银行执管之日止。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承担阶段性担保额为人民币 5,184,388.01 万元。公司可能承担

的风险为因购房客户出现银行按揭贷款违约，公司需在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内支

付相关违约本息金额。此种情况下，公司可以根据相关购房合同的约定，通过有

权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权不予办理房屋交付或权属转移登记等措施实施追偿。

公司不存在由于上述担保连带责任而发生重大损失的情形，因此上述担保事项将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二、对公司 2020 年度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2020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增的对外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有助于下属公司及项目合作方高效、顺畅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被担保方主要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或项目合作方，担保风险可控；符合证监发[2005]120

号文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关于对外担保的相关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外担保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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